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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被告侵入建築物、妨害公務等案件 
受教育的權利與教育權－旭川學力調查事件 

最高法院昭和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大法庭判決 
昭和四十三（あ）一六一四號 

翻譯人：李仁淼 

判 決 要 旨 
一、有關地方教育行政之組織及運作之法律第五十四條第二項，

並未賦予文部大臣（教育部長）得要求教育委員會實施如昭

和三十六年度全國中學生統一學力調查之類的權限，故地方

公共團體的教育委員會對此要求尚無法律上義務，然地方公

共團體的教育委員會若依照文部大臣要求，辦理學力調查，

在程序上亦非當然違法。蓋地方公共團體的教育委員會依首

揭法律第二十三條第十七款規定，原得就該地方公共團體的

教育相關事項，有調查的權限。文部大臣的要求無非為地方

公共團體的教育委員會辦理調查的動機而已，尚非法律要

件。 
二、兒童教育已發展至將其視為社會的公共的課題，經由公共設

施有組織的且有計畫的實施所謂「公教育制度」。現代國家的

兒童教育，主要的是經由此類公共的國、公立學校為中心而

運營的狀態。然而就教育的本質而言，兒童教育究應由誰支

配、決定？國家對於兒童教育的支配、介入是否有當，其限

界如何，已成為重要問題浮現。考察此問題自應廣泛的從我

國憲法以下的教育關係法制對此基本問題究竟採取如何態

度，全盤的觀察。 
三、憲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所有國民，有依法律規定，按

其能力均等受教育之權利。」第二項則規定「所有國民，負

有依法律規定，使其保護之子女受普通教育之之義務。義務 
教育為無償」。此一規定是基於福利國家之理念，闡明國家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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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積極地設立有關教育之各種設施，供國民利用之責任義

務，同時鑑於對兒童的基礎教育，即普通教育的絕對性必要

性，對家長課予使其子女受普通教育之義務，而且宣示該費

用應由國家負擔。其立法意旨在表明國民作為一個人，或是

一個市民，為成長、發達，完成、實現自己的人格，擁有進

行必要之學習的固有之權利，特別是不能自我學習的兒童，

有要求大人使自己受充足學習要求的教育的權利。換言之，

兒童的教育，並非實施教育者的支配性權能，而應認為因應

兒童學習的權利，居於得使其滿足之立場者的責任。 
四、父母基於對子女的自然關係，對子女的將來最具深遽關心，

且站在應該為子女考量立場的人，對兒童的教育當有一定的

支配權，亦即有子女的教育自由，惟此種家長的教育自由，

主要是展現在家庭教育等學校外的教育，或學校選擇的自

由。另外，在私學教育的自由，或教師的教學自由方面，雖

然在限定的範圍內固應予肯定，然而在此以外之領域，就一

般社會公共性的問題，國家有必要使國民全體的意思有組織

的作成決定和實現，基此立場，應以之為國政的一部分，樹

立並實施廣泛適切的教育政策。另外，尚有可為者，憲法上

或為維護兒童本身的利益，或為因應對兒童成長的社會公共

利益和關心，在必要且相當的範圍，不得不解釋為對教育的

內容，亦有決定的權能。雖然在政黨政治下，依多數決原理

作成國政上的意思決定時，受各種政治要因所左右，教育本

來係關涉人的內部價值的文化的作用，不應受黨派的政治觀

念或利益所支配，若慮及政治的影響有深入的危險，上述國

家介入教育內容情事，即應盡量要求有所節制。尤其在憲法

上，承認個人的基本自由，國政上尊重獨立的人格，即不應

由國家介入以妨害兒童自由且獨立人格的成長。例如強制灌

輸錯誤的知識或偏袒一方的觀念教育，為憲法第二十六條、

第十三條規定所不許。惟不能因此否定國家基於前述正當理

由就教育內容具有合理的決定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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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本案被告四名於昭和三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為阻止預定在

某中學實施的全國中學統一學力調查之目的，與其他數十人「說

服隊員」前往該中學，經校長命其退去而拒絕，於開始上開學力

調查之際，對於校長及其他職員施以暴行。經檢察官以觸犯侵入

建築物罪、妨礙公務罪、共同暴行罪提起公訴。第一審及第二審

判決，認被告之行為成立侵入建築物罪及共同暴行罪，至於妨礙

公務罪則以本案學力調查之實施為重大之違法而認不成立。對

此，檢察官及被告分別提起上訴。 

關 鍵 詞 
教育權 學習權 教育基本法 學力調查 

 

主  文 

原判決以及第一審判決中，有關

被告Ａ１、Ａ２、以及Ａ３之部

分廢棄。   
處被告Ａ１有期徒刑三個月、被

告Ａ２有期徒刑一個月、被告Ａ

３有期徒刑兩個月。 
對被告Ａ１、Ａ２、及Ａ３，自

本判決確定之日起緩刑一年。 
第一審及原審訴訟費用之負擔，

如附件所定。 
被告Ａ４之本件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略） 

二、（略） 
三、本案學力調查與地教行法五

十四條（程序上的適法性） 
（一）原判決指出，本案學力調

查有關教育價值判斷與教育活動

之實質性，踰越行政機關調查

（行政調查）的範圍，因此不得

以有關地方教育行政之組織以及

運作之法律〔以下簡稱「地教行

法」－譯者註〕第五十四條第二

項為根據，實施調查。 
行政調查通常是以行政機關

行使該權限為前提，以收集獲得

必要基礎資料乃至資訊之作用，

文部省設置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十

二款、第十三款、第二十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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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款揭示文部省就有關特

定事項進行調查的權限事項，地

教行法第二十三條第十七款規定

調查有關地方公共團體之教育，

為該地方公共團體之教育委員會

（以下稱「地教委」）的職務權

限外，該法第五十三條特別規定

有關由文部大臣對其他的教育行

政機關之所掌事項的調查權限，

該法第五十四條中也規定有關調

查之規定。本案學力調查是以像

這樣的行政調查所作的行為，此

徵於前述實施要綱即可明瞭。原

判決認為上開調查以考試問題對

學生進行測驗之方法，就該問題

點而言，該調查已超越固有教育

活動之調查活動。然而，在本案

學力調查中所採用之上開方法，

即使確實是和教師所進行的教育

活動之一部份的測驗有相同之型

態，由於以學力調查所作之測驗

完全是為調查全國中學學生具有

何種程度之學力所作之調查，並

非如教育活動的的測驗，以教育

之一環對各個學生所作的成績評

估，兩者之間，在其宗旨和性質

上有明顯之區別。因此，本案學

力調查以對學生測驗之方法進

行，將其解釋為此一行政行為具

有固有教育活動之性質，而不是

行政調查，因此並不包含在地教

行法五四條二項中所謂的調查

﹝之見解－譯者註﹞，並不妥

當。 
當然，雖說是行政調查並非

是可以被無限制地容許，但是在

被認為是在被容許的目的，必要

範圍內，在該方法具有法的制約

之情況時，必須在該制約之下進

行，在違反該制約時，不免會成

為違法。原判決所指出之上開問

題，勿寧是屬於本案調查中，上

開意義的適法性問題，……有關

此一問題將在後述四中詳論。  
（二）其次，原判決指出地教行

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僅止於規

定文部大臣可要求地教委提出自

主性實質之調查，並非承認要求

作為實施調查本身前提之調查權

限之條項，因此文部省不得以該

條款的規定為根據，要求實施本

案學力調查，在此一問題上，上

開調查之實施在程序上亦是違

法。 
地教行法第五十四條第二

項，在和該法第五十三條之對比

上，如原判決所說的，很難承認

連像本案學力測驗那樣的調查，

文部大臣有權要求實施。然而，

此對於依地教行法第五十四條第

二項，文部大臣不得要求之調查

要求，只具有地教委沒有服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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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求之義務的意義，地教委依

上開要求所作之調查行為，並非

因此當然在程序上違法。地教

委，如前述，有依地教行法第二

十三條第十七款調查有關該地方

公共團體的教育之權限，由各市

町村（市鄉鎮－譯者註）實施本

案學力調查，亦是該市町村教育

委員會依文部大臣之要求，就有

關其掌理之中學教育調查，基於

上開法條所作的行為，並非依文

部大臣之要求，才行使被賦予法

律上根據的調查權限。在此意義

上，文部大臣的要求，只不過在

法律程序上，引發由市町村教育

委員會實施調查之動機而已，並

非行使法律上的要件之行為。因

此，在本案中，有關旭川市教育

委員會，就旭川市立的各中學所

進行的調查行為，縱使那是沒有

服從地教行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上，文部大臣或北海道教委

員會的要求之義務，而是因相信

有其義務所進行的調查，至少，

在程序法上因非不具權限所行使

的行為，並不能說是違法。而

且，解釋市町村教育委員會以作

為管理市町村學校之行政機關，

基於該管理權，就學校的教育課

程之編成設定基準，給與一般性

的指示，進行指導、建議，同時

在特別是必要的場合中，亦可發

布具體的命令乃為恰當，因此旭

川市教育委員會對各中學校長，

命令其變更上課計劃，以校長為

測驗責任者實施測驗一事，也應

該說在程序法上是基於適法的權

限所作的行為，也就是，在本案

學力調查的實施中，應該說在程

序上並無違法。 
當然，如上述，即使認為在

由旭川市教育委員會所實施的調

查行為中，程序上沒有違法性，

在和該行為依地教行法第五十四

條第二項，應文部大臣之要求所

作的行為之實質上的適法性的問

題之關聯上，應該如何評價、判

斷，自應以另外之觀點加以論定

之問題，有關此點，在四檢討。 
 

四、本案學力調查與教育法制

（實質上的適法性） 
……本案學力調查為在文部

大臣企劃、立案，依其要求所實

施調查，因此本法院亦認為應該

支持上開調查實施行為的實質上

的適法性、特別是和教育基本法

第十條的關係，其應作為在和上

開整體之調查的關聯中被檢討、

判斷事項之原判決的見解。因

此，以下自此種立場檢討本案學

力調查如原判決所言之，是否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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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包含教育基本法第十條的現行

教育法制，以及由此所被導引出

來之法理。 

1.兒童的教育和教育權限的

歸屬問題   
（一）…兒童的教育，其最

原初且基本的型態，是基於親子

的自然關係，以對子女的養育、

監護作用之一環所展現出來的，

然而像此種作為私事的家長的教

育，以及作為其延長之由私人的

設施所從事的教育，到了無法對

應隨近代社會中經濟性、社會

性、技術性、文化性發展和社會

的複雜化之教育要求的質的擴

張，以及量的增大，兒童的教育

成為在社會中的重要之共通的關

心事項，將兒童的教育以所謂的

社會的公共性課題，透過公共設

施，達到組織性且計劃性地實施

之所謂的公教育制度之發展，在

現代國家中，兒童的教育，呈現

出主要是以作為此種公共設施之

國公立的學校為中心，來加以運

作之狀態。 

然而，隨著如上開之公教育

制度之發展，國家對整體教育關

心之昇高，以致國家增大對教育

的支配或介入，同時亦深化對教

育之本質乃至在和其應有狀態之

反省，其結果、和兒童的教育應

該由誰支配、決定之問題的關

聯，像上述那樣對兒童教育的國

家之支配乃至介入的適當與否，

以及其界限乃以極為重要之問題

浮現上來。……在本案中，有關

教育基本法第十條之解釋之前述

的問題背景中，有如上開之情

況，因此在考察此一問題時，應

廣泛地對於在我國憲法以下的教

育關係法制，對上開的基本問題

採取何種態度之整體觀察之下，

加以檢討。 

（二）然而，有關我國法制

上，決定兒童教育內容的權限歸

屬於誰，有兩個極端對立的見

解，…亦即，一個見解是主張，

兒童的教育是以包含家長的全體

國民的共同關心事項，公教育制

度是依此種國民的期待和要求所

被形成、實施的，其所應該被支

配、實現的是國民全體的教育意

思，此一國民全體的教育意思，

在憲法所採用的議會民主主義之

下，應該透過決定國民全體意思

的唯一管道之國會的法律制定，

而被具體化，因此法律，當然對

公教育中教育的內容以及方法，

可以做概括性的的決定，另外，

教育行政機關，在限於基於法律

的授權，擁有廣泛地對這些事項

的決定權限。相對地，另一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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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則主張，兒童的教育，應以對

於憲法第二十六條所保障的，兒

童的受教育的權利之責任義務，

來被實施，因此擔任此等責任義

務的人，是以家長為中心的全體

國民，作為公教育的兒童的教

育，應具有所謂可說是家長的教

育義務的共同化的性格，因此，

教育基本法第十條第一項亦規

定，教育必須是在國民全體的信

託之下，對此直接負責，而被加

以實施，因此，作為權力主體的

國家，對於和兒童教育的關聯，

只被限定於為幫助完成有關如上

開之遂行國民的教育義務之各種

條件之整備，有關兒童的教育的

內容及方法，國家原則上並無介

入之權限，教育是在擔負其實施

之教師，應自其作為教育專家之

立場，以對國民全體負起教育

性、文化性責任之型態，決定、

遂行該內容及方法，此一事由，

亦受憲法第二十三條中學問的自

由之保障，不只是學問研究的自

由，亦包含教學的自由，教學的

自由，在教育的本質上，不只是

高等教育，應該解釋為亦及於普

通教育之教學所支持。本法院認

為，上開之兩個見解均為極端且

片面，對於任何一個見解均無法

採用，以下，就其理由陳述本法

院之見解。 

2.憲法和對兒童教育的權限 
（一）憲法中對教育作直接

規定的是憲法第二十六條，該條

在第一項中規定「所有的國民，

依法律之規定，依其能力有均等

受教育之權利」、在第二項中則

規定「所有的國民，依法律之規

定，負有使其保護之子女受普通

教育之之義務。義務教育，為無

償」。此一規定是基於福祉國家

之理念，闡明國家負有積極地設

立有關教育之各種設施，供國民

利用之責任義務，同時鑒於對兒

童的基礎教育之普通教育的絕對

性必要性，對家長課予使其子女

受普通教育之義務，而且宣示該

費用應由國家負擔，在此一規定

的背後，國民各自以作為一個

人，或是一個市民，為成長、發

達，完成、實現自己的人格，擁

有進行必要之學習的固有之權

利，特別是被認為是無法自我學

習的兒童，為了要滿足其學習要

求，而存在擁有向大人一般性地

要求對自己實施教育之權利之觀

念。換言之，兒童的教育，並非

實施教育者的支配性權能，而是

被認為，無論如何，首先是要因

應兒童學習的權利，居於可以謀

求該種滿足之立場者的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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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像這樣，兒童的教

育，完全是為了兒童的利益，以

從施予教育者的責務而被施行之

立場，對於像此種教育的內容和

方法，應該由誰如何決定，或是

可否決定之問題的一定之結論，

並不會當然被導引出來。亦即，

該條的，對兒童應該施予的教育

之內容，是應該由國家的一般性

的政治性意思決定程序決定，或

是應該是以排除政治性意思的支

配、介入，完全自由的社會性、

文化性領域內的問題來被決定、

處理，無論在何處均找不出應該

解釋為，直接單一性解釋之決定

之根據。 

（二）其次，依保障學問自

由的憲法第二十三條，在學校實

際地擔任兒童的教育之任務的教

師，主張有教學的自由，可以不

受公權力之支配、介入，自由地

決定兒童的教育內容之見解，亦

無法採用。確實地，憲法所保障

的學問的自由，不單只是學問研

究的自由，亦被解釋為包含教授

其結果之自由，更進一步，和專

以自由的探求學問和勤勉向學為

宗旨之大學教育相比，即使是在

勿寧說是以知識的傳達和能力的

開發為主的普通教育之場所中，

例如，教師不受因公權力強制，

只教授特定的意見之意義上，另

外，鑒於兒童的教育必須是透過

教師和兒童之間人格的直接接

觸，依其個性加以施行之本質上

的要求，在有關教授的具體內容

和方法必須承認其有某種程度自

由的裁量之意義上，並非不得肯

定在一定的範圍內教學的自由應

該受到保障。然而，在大學教育

的場合中，學生被認為大致具有

批判教授內容的能力，相對地，

在普通教育中，兒童學生並無此

種能力，在考量到教師對兒童學

生有重大的影響力、支配力，另

外，在普通教育中，在兒童方

面，對學校或教師欠缺選擇的餘

地，在思考從尋求教育機會均

上，亦應有確保全國性一定的水

準之強烈要求等﹝因素﹞時，對

普通教育中的教師承認其完全的

自由一事，不得不謂是畢竟是不

被允許之事。當然，因教師間的

檢討議論或包含來自〔學生的－

譯者註〕家長之第三人的批判，

確實對教學的自由亦原本即有加

以抑制，雖然應對此期待之處亦

不在少數，然而，並無因此而能

有效地防止因上開自由的濫用所

造成的弊害之保障，應解釋為憲

法完全只是期待如上開之社會性

自律之合理性根據，是完全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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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三）在思考兒童在其成長

的過程中，具有會因外在的影響

而受到大大的左右之所謂的可塑

性之存在，因此在對兒童施以何

種教育，對該兒童將來會形成何

種大人，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因

此，對兒童的教育和結果具有利

害和關心的關係人，對有關個別

教育的內容和方法，抱持有甚深

之關心，自個別的立場，主張對

其決定，實施之支配權乃至發言

權，可說是極為自然的趨勢。兒

童的教育，如前述，應該是專以

兒童的利益而被施行，本來應該

是上開關係人在其目的下，一致

協力加以施行，然而什麼是兒童

的利益，另外有關為此什麼是必

要，當然會產生意見的對立，因

此有關教育內容的決定，無可避

免會發生矛盾、對立的主張之衝

突。憲法沒有明示性地指出，應

該只能以單一解釋性解決此種矛

盾對立之一定的基準，即如上所

述。若是如此的話，作為在憲法

的次元中，此一問題的解釋，立

於依上開關係人的個別主張，參

照憲法上的根據，劃分各主張的

妥當範圍，應該可說是最合理的

態度。 

接著，自立於此種觀點加以

思考時，首先，家長對兒童因自

然的關係，對兒童的將來具有最

深的關心，而且作為應該考量立

場的人，被認為對兒童的教育有

一定的支配權，亦即有子女的教

育自由，此種家長的教育自由，

主要被認為是展現在家庭教育等

學校外的教育或學校選擇的自

由，另外，在私立學校中的自

由，或是前述的教師的教學自

由，雖然在限定的一定範圍中予

以肯定乃為恰當，然而在此以外

領域中，一般對於社會公共性的

問題，居於應將國民的意思作組

織性的決定、實現之立場的國

家，應以作為國政的一部分，樹

立、實施廣泛適切的教育政策，

另外，以作為得作為的人，憲法

上，或兒童也為擁護本身的利

益，或是為回應對兒童成長的社

會公共利益和關心，在被認為必

要且相當的範圍，不得不解釋為

對教育的內容，也有決定的權

能，應該否定此種權能的理由或

根據，是在那裡均無法找出的。

當然……特別是在作為承認個人

的自由，在國政上應該尊重其人

格的憲法之下，像是妨礙兒童以

自由且獨立之人格成長的國家之

介入，例如強制實施對兒童植入

錯誤的知識或片面的觀念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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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雖可解釋為自憲法第二十六

條，十三條之規定上亦不被容

許，然而，這些情形，不得不謂

是不可成為否定如前述之，國家

基於正當之理由，對兒童的教育

內容作合理性的決定權限之理

由。 

3.教基法第十條之解釋 
其次，以如同上述有關憲法

中國家對教育的權限，以及家

長、教師等的教育的自由之理解

為背景，檢討教基法第十條的規

定應如何解釋。 

（一）教基法是代替在憲法

中規定教育的應有狀態之基本，

以明白宣示通行於我國的教育及

教育制度全體之基本理念和基本

原理為目的所制定而成法律……

該法中之規定，作為形式上通常

的法律規定，雖然並非是具有與

此矛盾之其他的法律規定無效之

效力的法，然而有關一般教育關

係法令的解釋及運用，在法律本

身沒有特別的規定時，應該可說

必須儘可能順著教基法的規定，

以及該法的宗旨、目的加以考

量。 

（二）在本案被認為有問題

的教基法第十條，是闡明有關教

育和教育行政之關係的基本原理

之極為重要的規定，在第一項中

規定「教育，不服從不當的支

配，應以對全體國民負直接責任

加以進行」。在第二項中規定

「教育行政，在此自覺之下，必

須以為遂行教育的目的，以必要

的諸條件的整備確立為目標，以

加以施行」。有關此一規定的解

釋，檢察官的主張和原判決大致

所採用的律師的主張之間，雖有

顯著的對立，其要點為（1）第

一、教育行政機關基於法令行政

時，是否應該解釋不包含上開教

基法第十條第一項中所謂得「不

當的支配」、（2）第二、該條第

二項所謂的為遂行教育的目的之

必要的諸條件的整備確立，主要

是指有關教育設施的設置管理、

教員配置等的所謂的教育的外部

事項，教育課程、有關教育方法

等之所謂的內部事項，教育行政

機關的權限，原則上只限於極為

大綱性的基準設定，其餘的則被

認為是否應僅止於指導、建議性

的作用。 

（三）首先、為了思考有關

（1）的問題，前述教基法第十

條第一項，就如同其文言所闡

明，教育是受國民所信託的，因

此教育被認為是為因應前開的信

託，應以為了對國民全體負直接

責任而被進行，在其間不得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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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支配而被扭曲，並顯示教育應

該專以依照教育本來的目的來被

進行。由此來看，該條項所排斥

的是扭曲教育是因應國民的信

託，在前開的意義中自主性地被

進行之「不當得支配」，只要如

同該樣的支配被承認，即應該解

釋為不論〔該支配之－譯者註〕

主體為何。因此，在邏輯上，即

使是教育行政機關所進行的行

政，亦不得否定有可能屬於前開

所謂的「不當的支配」，問題是

歸著於教育行政機關基於法令所

從事的行為是否有可能屬於「不

當的支配」之情形。在思考上，

忠實執行適合憲法的有效的其他

法律所命令之處的教育行政機關

的行為，不得成為此處所謂的

「不當支配」雖至為明白，然而

如同上述，由於其他的教育相關

法律必須解釋為期望不違反教基

法的規定以及該法的宗旨、目

的，因此，即使是教育行政機關

在運用這些法律時，除該法律規

定是執行特定地命令事項外，被

解釋為必須考量受不成為教基法

第十條第一項所謂的「不當的支

配」之拘束，在此種意義上，教

基法第十條第一項，不得不謂亦

適用於基於所謂的法令之教育行

政機關的行為。 

（四）因此，以下為了要思

考上述（2）之問題，原判決指

出，教基法第十條的宗旨，教育

「除應該在國民全體之下，自主

性地進行，同時」「明白宣示鑒

於教育是立於人的信賴關係之上

才能達成該成果，在教育的場所

中，委由接觸被教育者的之自由

的創意，排除教育行政機關的支

配介入，教育行政機關，以達成

前開教育之目的的達成整備確立

必要的教育條件為目標之處，為

其任務和有其任務之界限。」 

仔細思考，兒童的教育，如

原判決所述，必須透過和教師直

接的人格接觸，依兒童的個性，

以彈性化的方式進行，在其處有

要求教師的自由之創意和用心的

餘地，而且鑒於教基法，如前述

般，是對戰前國家對教育的過度

介入，控制之反省所產生之立

法，該法第十條對教育的權力性

介入，特別是因行政權力之介入

的警戒，解釋其為對此表明抑制

性的立法，雖有其合理性，然而

因此一背景而導引出行政權力對

教育內容的介入，是完全被排除

之結論則是言之過早。如前述，

在憲法上，國家有樹立、實施適

切的教育政策之權限，國會作為

國家的立法機關，有關教育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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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及方法，依法律，不只是有直

接或對行政機關授權，實施必要

而且合理的規制之權限，為了兒

童的利益，或是為了對兒童的成

長之社會公共利益，亦有要求施

行該種規制之情形，並無應該解

釋國會是在教基上，為自我限定

此種權限行使之機關的根據。毋

寧說，教基法第十條，是以國家

的教育統治權限為前提，將教育

行政的目標置於以為遂行教育行

政的目的，而整備確立必要之諸

條件，為謀求該整備確立之措施

時，自尊重教育的自主性之觀

點，在對此賦予應該不成為「不

當的支配」之宗旨的限定之處，

有其意義，因此，即使主張行政

權力對教育的不當，不必要之介

入應該予以排除，解釋其為了被

容許的目的，被認為是必要而且

合理的介入，即使是有關教育的

內容及方法之事項，亦未必是該

條所禁止之範圍，乃為恰當。 

當然，原判決並未解釋教育

行政機關對教育的內容以及方法

之介入，應該完全排除，如前

述，認為權力性的介入，不得超

過依教育機關的種類等之，僅止

於大綱性基準的設定。原判決對

前述中所謂的大綱性基準作何種

思考，雖然並不清楚，然而將此

就國家的教育行政機關而言，在

原判決中指出，參照如前述之教

師的自由的教育活動的要求，和

在現行教育體制中的教育的地方

自治之原則，而應該被設定的基

準，自全國性的觀點應該被限定

在大綱性的事項，而且，若自後

述之文部大臣﹝相當於我國的教

育部長﹞所制定的學校學習指導

要領，超越前開之大綱性基準之

限度之處觀之，原判決中所謂的

大綱性基準，如律師所主張的，

似乎是指，除課程的構成要素、

教科名，授課時數等之外，有關

教科內容、教育方法，性質上要

求全國劃一性的程度非常強，無

法以指導建議行政或其他國家立

法以外的手段達成之，即為大綱

性之事項。 

在思考上，國家的教育行政

機關基於法律的授權，有關屬於

義務教育的普通教育的內容及方

法設定應該遵守的基準之情形

中，雖然必須解釋為亦必須考慮

有關教育之地方自治的原則，為

確保前開教育中之機會均等，和

維持全國性的一定的水準之目

的，應承認僅止於被認為是必要

且合理之事項，然而有關前開大

綱性基準之範圍之原判決的見

解，失之過於狹隘，在此認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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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採用。將此就有關前述學習

指導要領而言，文部大臣基於，

學校教育法第三十八條、第十六

條中規定有關中學的教科之事

項，有關屬於普通教育之中學的

教育內容和方法，應該解釋為如

上述的，為確保教育機會均等等

目的，得設定必要且合理的基

準，通覽本案當時的中學學習指

導要領之內容，即使是考量，大

致上，超越中學的地區性差異，

學校差異，以全國的共通性之事

項，所被採用之教學方式，為必

要最小限度的基準，亦被認為不

得謂之不合理之事項，為其主要

內容，當中，在某種程度上對細

目，且過於詳細，另外，以具有

法的拘束力制約地方公共團體，

或是對教師強制未必適切，另外

即使果真是否有如該種制約，乃

至強制之宗旨，雖含有幾分可疑

之處，在前開指導要領之下尚充

分留存有由教師作創造性，且彈

性化的教育之餘地，或反映每個

地方之特殊系的個別化的餘地，

整體而言，可承認其尚具全國性

的大綱性基準之性格，另外在其

內容上，亦完全不包含強制對教

師，以片面的一定之理論乃至觀

念，強行灌輸給學生之處。因

此，上述指導要領，自整體觀之

之情形，姑且不論在教育政策上

是否適當，至少自法的觀點，解

釋其為為了上開之目的，得肯定

是必要且為合理的基準之設定，

乃為恰當。

 


